
 

申請程序 應附文件 規費 
處理期

限 

1.申請人填寫申請書並

備齊相關申請文件

後，臨櫃辦理。  

2.檢驗報告完成後發文

通知申請人。 

1.填妥食品衛生檢驗申

請書 

2.食品工廠登記證/營

利事業登記證（營業項

目須有食品製造字樣

始可申請）影本乙份 

3.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

4.食品檢體 

依據雲林縣政府 101 年

3 月 27 日府行法字第

1011000151 號令發布

雲林縣食品委託檢驗

收費標準核算。 

17 天

(含例

假日) 

  

  

 


